2024年度花桥学校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一、部门概况
（一）职能职责 
1、全面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、政策、法规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按教育规律办学，不断提高教育质量。。 
2、把德育工作放在首位。坚持管理育人，教书育人，服务育人，环境育人的工作方针。建设好德育工作队伍，切实提高德育效果。 
3、坚持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主。建立和完善教学管理系统，抓好教学常规管理，努力提高教学质量。 
4、重视教师队伍建设，组织教师学习政治理论、文化业务知识。不断提高教师的政治思想、职业道德、文化业务素质，充分调动他们教书育人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。 
（二）机构设置 
东安县花桥学校内设机构包括：本部门共有编制人数45人，实有人数36人。内设股室3个，分别为教导室、总务室、校长室。 
2、 部门整体支出使用情况
1、 部门整体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：2024年本部门基本支出797.80万元，人员经费 749.60 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 93.96%;公用经费 48.20 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 6.04%。 
（二）项目支出：2024年本部门项目支出160.00万元，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、专项业务费、基本建设支出等。 
2、 部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（1）年度收支决算情况
本部门2024年度收入决算数957.80万元，支出决算数957.80万元，本年无结余。
（2）收入决算
2024年度收入决算数957.80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收入957.80万元，其中非税收入拨款0万元。
（3）支出决算
2024年度支出决算数957.80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797.80万元，项目支出160万元。
2024年三公经费支出0.72万元，其中公务接待费0.72万元。
三、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情况
按照财政要求，对以前的资产进行了全面清理核实，对盘盈资产逐一登记、补录到资产管理系统，为今后资产有效合规规范管理打下良好基础。
4、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2024年，我校根据年初工作规划和重点工作，在县财政局、教育局的工作部署安排，积极履行职责，强化管理，圆满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，同时加强预算收支的管理，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，严格内部管理流程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得到了提升。从评价情况来看，严格规范专项经费管理，在预算执行中贯彻绩效管理理念，注重资金使用绩效，所有资金使用严格按审批程序办理、操作规范，会计核算结果真实、准确，各项支出严格按照各项制度执行。
在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中，我校认真筹划，严密组织，以严谨、务实的态度，认真收集整理评价资料，全面真实反映年度经费使用管理情况，对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分，我校自评分100分，自评结果为“优”。
五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我校整体支出虽然保证了正常运行和职能履行，但仍存在一些问题：
1、绩效目标未突出重点工作，评价指标体系有待完善。
我校整体绩效目标较为简单，未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绩效目标，各项重点工作任务未能在整体绩效目标中突出体现。
2、内控制度体系仍需完善，资金监管机制有待加强。
我校内部财务管理、会计核算管理等未作出详细明确规定，各项制度需进一步细化完善，内部监督机制有待健全。内部控制制度体系有待进一步强化，未能完全实现制度化、规范化；财务管理工作需进一步加强，资金监管机制需持续健全完善。
六、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
1、进一步提高年初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，在编制预算数时，对下年可能存在的支出项目进行合理测算，让预算数更准确，降低年度决算中的偏差。
2、严格内部控制管理，强化支出预算约束，提高财政资金效益和效果。
3、进一步建立健全财务制度，规范财务管理，规范教育教学行为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，促进学校管理水平全面提高。
七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根据县财政相关部门统一部署，我校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将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对绩效自评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，解决好绩效评价管理中存在的问题，提高工作效能。
[bookmark: _GoBack]八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。


花桥学校（盖章）
2025年 10月 10日

